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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政府拟颁布一项有关电子商务平台的税务管理提案，要求境内外的电子商
务平台对以下对象进行代扣代缴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：

-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并获得全球收入的税务居民；
-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并从越南境内获得收入的非稅務居民。

该提案预计从2025年4月1日生效

关于电子商务平台对个体工商户代扣代缴税款的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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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

具有支付功能的境内外的电子商务平台、数位平台和其他向个人支付款项的数位组织（以下简称为 “电子商务

平台”）须对以下对象进行代扣代缴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：

•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商品和/或服务并获得全球收入的税务居民；

•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商品和/或服务并在越南获得收入的非稅務居民

相关税款将在支付给个体工商户款项时（即源于电子商务平台客户的代收款）进行预扣。

纳税申报日期为次月20日。

电子商务平台将获得10位数的税务代码以透过GDT的在线税务门户进行个体工商户申报和代扣代缴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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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

相关申报税率如下：

如果电子商务平台无法确定收入性质和相应的适用税率，则将适用最高的 5% VAT 和 2%/5% PIT

收入类型 VAT PIT

税务居民 非稅務居民

商品 1% 0.5% 1%

服务 5% 2% 5%

运输，商品连带服务 3% 1.5% 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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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

不具备支付功能的境内外电子商务平台无需进行代扣代缴事宜。相关个体工商户须直接透过GDT的门户
进行申报纳税。因此，税务居民的纳税申报义务将按照现行规定辦理。

非稅務居民的适用税率如下：

若有多缴的情况，该个体工商可申请退税。

收入类型 VAT PIT

商品 - 1%

服务 5% 5%

运输、商品连带服务 3% 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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